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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聯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運用「財團法人聯合工商教育基金會」

（以下簡稱基金會）經費獎補助本校師生持續從事學術研究、技術研發、研

發成果應用、產學合作及學術交流，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及具本校學籍學生。 

三、本要點獎補助範圍如下： 

(一)補助校院學術活動： 

1.院師生研究成果展、技術產品展示及技術論壇。 

2.台日雙邊研討會及其他國際研討會。 

(二)獎補助教師研發成果應用及學術交流： 

1.參與國際學術交流。 

2.教師論著發表在高水準期刊。 

3.特定產學合作之補助。 

4.產學績優教師獎助。 

 (三)獎補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及學術交流： 

1.參與國際學術交流。 

2.大專生專題計畫。 

3.參與時代基金會 YEF計畫，培育青年學生創新及創業訓練及講習。 

四、本要點各項獎補助範圍應規範事項如下： 

(一)補助校院學術活動： 

1.院師生研究成果展、技術產品展示暨技術論壇： 



(1)補助範圍應包含院或跨院之師生研究成果展、校際研討會議或學術

論壇、技術及產品展示，並辦理技術論壇之綜合活動，展現研發量能，

增加技術移轉或產學合作之機會。 

(2)申請單位備妥申請文件於活動舉辦首日六個月前送研究發展處(以下

簡稱研發處)，函送基金會審定。 

(3)成果報告於活動結束一個月內送交研發處。 

2.台日雙邊研討會及其他國際研討會： 

(1)補助範圍應包含本校主辦台日雙邊研討會或其他國際會議所需相關

活動經費，及師生參與日方主辦台日雙邊研討會(本校協辦)發表論文

之國外旅費，國外旅費補助金額比照本校學校相關補助標準為原則。 

(2)於活動舉辦前一個月，檢附補助申請相關資料，函送基金會核定。 

(3)主辦會議成果報告於活動結束一個月內函送基金會。 

(4)參與日方主辦會議發表論文出國報告於返國後一個月內檢據核銷，

並送交出國報告至研發處。 

 (二)獎補助教師研發成果應用及學術交流： 

1.參與國際學術交流： 

(1)補助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參與境外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2)申請方式及補助金額比照本校學校相關補助標準為原則。 

(3)獲補助者於返國後一個月內檢據核銷，並送交出國報告至研發處。 

2.教師論著發表在高水準期刊： 

(1)獎助範圍包含如下： 

A.SCI(E)、SSCI、A&HCI 期刊：具體說明學術貢獻度之表現及於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查詢最新 Impact Factor（IF）點數與所

屬領域排名。 

B.其他具卓著學術貢獻之論著：具體說明論著學術貢獻度之表現。 

(2)申請者須以本校名義發表，且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同一件論著

限補助一次。 

(3)於公告受理期限內，檢附申請表、論文全文或專書及相關學術貢獻說

明佐證資料，送研發處彙整後，函送基金會審定。 

3.特定產學合作之補助： 

(1)補助產學計畫配合款： 

A.補助以與民營機構合作產學計畫(不含國科會產學計畫及其他政府

機構委辦、轉/分包計畫)，且有編列管理費者為原則。 



B.計畫主持人檢附申請表及產學計畫書或其他證明文件，於計畫申請

前送研發處函送基金會審定。 

C.基金會審定通過者，檢附計畫合約書送研發處，以憑發文請款。 

(2)補助協助產學新技術開發： 

A.申請基金會媒合之產學計畫，檢附計畫申請書或計畫合約書送研

發處，函送基金會審定。 

B.補助金額由基金會專案核定。 

4.產學績優教師獎助： 

依本校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勵要點遴選產學績優教師，獲獎助名冊函

送基金會核定。 

(三)獎補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及學術交流： 

1. 參與國際學術交流： 

(1)補助學生以本校名義參與境外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或競賽研習交流。 

(2)申請方式及補助金額比照本校學校相關補助標準為原則。 

(3)獲補助者於返國後一個月內檢據核銷，並送交出國報告至研發處。 

2.大專生專題計畫： 

(1)擇優補助本校未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之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2)於公告受理期限內檢附申請表及相關申請文件送研發處，函送基金

會審定。 

(3)每案補助經費以 20,000 元為上限，內含獎助金 14,000 元及業務費

6,000元(檢據核銷)。 

(4)計畫執行期間：8月 1日至次年 2月底止。 

(5)補助名額：以 20名為上限。 

(6)獲補助者於結案後一個月內送交成果報告至研發處。 

3.參與時代基金會 YEF計畫，培育青年學生創新及創業訓練及講習： 

(1)獎助本校學生參與時代基金會 YEF(未來創業人)計畫，符合完成報名

組隊成功之第一階資格者，核發 5,000 元獎助金，符合完成訓練課

程之第二階資格者，核發 10,000元獎助金。 

(2)依基金會函送本校符合第一階及第二階資格學生名單，辦理請款並

撥付獎助金。 

五、實際補助依基金會董事會審議後核定。 

六、本作業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